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7 次會議議程 

壹、確認第 386 次會議紀錄  

 

貳、討論事項 

第 1 案：桃園市政府申請展延「桃園科技工業區第二期開發計畫

暨可行性規劃報告（含細部計畫）」許可處分附款期限案

（附件 1）．．．．．．．．．．．．．．．．．第 1 頁 

第 2 案：苗栗縣政府配合全國區域計畫及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

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辦理該縣苑裡鎮新復南段 594 地

號等 13 筆土地（面積 3.40589 公頃）及火炎山段 701
地號等 25 筆土地（面積 2.258946 公頃）由特定農業區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附件 3）．．．．．第 47 頁 

 
參、初審意見 

第 1 案：桃園市政府申請展延「桃園科技工業區第二期開發計畫

暨可行性規劃報告（含細部計畫）」許可處分附款期限案

（附件 2）．．．．．．．．．．．．．．．第 201 頁 

第 2 案：苗栗縣政府配合全國區域計畫及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

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辦理該縣苑裡鎮新復南段 594 地

號等 13 筆土地（面積 3.40589 公頃）及火炎山段 701
地號等 25 筆土地（面積 2.258946 公頃）由特定農業區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附件 4）．．．．．第 205 頁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討 論 事 項

第 1 案：桃園市政府申請展延「桃園科技工業
區第二期開發計畫暨可行性規劃報
告（含細部計畫）」許可處分附款期限
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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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討論事項 

第 1 案：桃園市政府申請展延「桃園科技工業區第二期開發計畫暨

可行性規劃報告（含細部計畫）」許可處分附款期限案 

壹、法令依據

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規定辦理。 

貳、緣起：

一、有關「桃園科技工業區第二期開發計畫暨可行性規劃報告（含

細部計畫）」案，桃園市政府係以 99 年 10 月 19 日府地價字第

0990413756 號函將開發計畫(含細部計畫)報請本部審議，嗣經

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28 次會議審查同意，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規定，本部於 102 年 12 月 30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20813236號函許可。 

二、查本部上開許可處分附款：「應於收受許可通知之日起 3 年

內，取得範圍內私有土地獲准徵收之文件後始生效力，逾期本

許可失其效力。」為確保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本案條件之落

實，有關本案私有土地徵收部分，該府自 103 年迄今已召開 16

場協議價購說明會，目前共計 606 人同意協議價購，佔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人數比例達 88.21%，該府業以 105 年 4 月 25 日以府

地價字第 1050098440 號函送徵收計畫書，並依本部 105 年 6 月

2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4495 號函意見，於 105 年 9 月 23 日以府

地價字第 1050236068 號函提報修正後土地徵收計畫書送請本部

地政司辦理審議作業在案。 

三、現上開許可處分所載附款 3 年內應取得獲准徵收文件之期限將

屆（106 年 1 月 2 日），惟該府所提土地徵收計畫書尚未經本部

（地政司）核准，該府爰以 105 年 10 月 24 日府地價字第

1050255117號函申請展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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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經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6 次會議（詳附件 1-1）討

論，因對本案得否適用 105 年 11 月 28 日修正「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下稱管制規則）第 23 條之 1 規定及附款期限之

調整是否應以變更原許可處分為妥尚有疑義，爰請作業單位洽

本部法規委員會表示意見後再提下次會議討論，經作業單位以

105 年 12 月 7 日營署綜字第 1052919756 號函（詳附件 1-2）請

本部法規委員會提供意見在案，爰再提本次會議討論。 

參、問題： 

依 105 年 11 月 28 日增訂管制規則第 23 條之 1 規定（詳附件

1-3）略以：「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本規則修正生效

前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或同意之開發案件，未依下列各款規

定之一辦理者，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

理：……三、依一百零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本規則修正生效之前條

規定，申請水土保持計畫或整地排水計畫。（第 1 項）…前二項

計算前條第一項之期限，以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本

規則修正生效日為起始日。（第 3 項）」，追溯已取得開發許可

之舊案，應適用修正後管制規則第 23 條規定，惟為保障其權益，

以本規則修正生效日為起始日，重新計算管制規則修正草案第 23

條規定之期限。上開規定既已明訂適用管制規則本次修正生效前

已許可案件，本案自應適用其規定。 

以本案而言，管制規則第 23 條及第 23 條之 1 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修正生效，則本案應依修正後管制規則第 23 條規定完成開

發，惟其可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前取得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之

異動登記及公共設施用地移轉之文件，並擬具整地排水計畫送請

桃園市政府審核（可展延 2 次，至多為 108 年 11 月 30 日），惟

上開規定係屬開發期限之規定，與本案許可處分附款期限係屬二

事，而僅作為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變更旨案許可附款期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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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即本案倘展延附款期限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以後已無實

益）。 

本案在前述背景下，仍請桃園市政府就下列問題補充說明： 

一、查本部 102 年 12 月 30 日許可處分係載明桃園市政府須於 3 年

內取得桃園科技工業區第二期開發計畫案範圍內私有土地獲准

徵收之文件，該許可始生效力，迄今該府尚未取得相關文件，

該許可因條件未成就而不生效力，今該府以 105 年 10 月 24 日

函展延期限，似應以變更該許可處分（附款）方式辦理，本署

並以 105 年 12 月 7 日營署綜字第 1052919756 號函（如附件 1-

2）請本部法規委員會提供意見，仍請桃園市政府先補充說明申

請展延事項，究係屬管制規則第 23 條之開發期限或許可處分附

款期限，如屬後者，其本意是否為申請變更附款所定期限？  

二、倘屬變更原處分（含附款期限），其具體理由及擬變更之附款

期限為何？ 

 

（請申請人補充前述相關問題，並答覆委員問題後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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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第 2 案：苗栗縣政府配合全國區域計畫及行政
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
案」辦理該縣苑裡鎮新復南段 594 地
號等13筆土地（面積3.40589公頃）
及火炎山段 701 地號等 25 筆土地
（面積 2.258946 公頃）由特定農業
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附件 3） 

47



附件 3 

討論事項 

第 2 案：苗栗縣政府配合全國區域計畫及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

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辦理該縣苑裡鎮新復南段 594 地

號等 13 筆土地（面積 3.40589 公頃）及火炎山段 701 地

號等 25 筆土地（面積 2.258946 公頃），由特定農業區檢

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 

壹、說明： 

一、法令依據： 

(一)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 

(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

知。(以下簡稱作業須知) 

(三)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及行政院 102 年 1 月 29 日核定

「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 

二、背景說明： 

(一)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規定略以：「為輔導未登記

工廠合法經營，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擬定相關

措施辦理之；…」，經濟部據此研擬「輔導未登記工廠合

法經營方案」（以下簡稱輔導方案）報經行政院 102 年 1

月 29 日核定。依輔導方案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

基於地方產業整體發展需要，規劃一定規模之未登記工

廠所在範圍劃為「特定地區」之功能性分區，輔導區內

之既有未登記工廠尋求土地合法化，上開特定地區亦可

由未登記工廠業者主動規劃提報申請劃定；目前公告定

特定地區計有 186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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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前開輔導方案有關特定地區土地使用分區適宜性檢討

規定：「(一)特定地區範圍與其周邊地區土地，屬特定農

業區且符合區域計畫特定農業區檢討調整為一般農業區

標準者，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區域計畫法規

定辦理資源型使用分區變更。(二)特定地區範圍土地周

圍均屬優良農地性質，無法將特定農業區變更者，應輔

導區內之未登記工廠轉型或遷廠，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

之完整性。…。」，亦即特定地區屬小面積者（即非都市

土地面積 2～5 公頃案件），應由各該管縣（市）政府配

合製作相關書圖文件，函送本部辦理特定農業區檢討變

更為一般農業區，俾廠商後續據以申請變更為丁種建築

用地，使土地使用合法化。 

(三)依全國區域計畫規定，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劃定

公告之特定地區，未達工業區變更規模者，辦理特定農

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作業，應於該計畫公告實施

後 6 個月內辦理。此外，考量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涉及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本部於 104 年 4 月 28 日函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踐行民眾參與程序及徵詢土地所有權人意

見；又此類案件涉及產業及農業政策，有別於其他非都

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案件，本部經會商有關

機關，彙整辦理該類案件之查核項目後，再於 104 年 3

月 10 日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 

(四)另本部再於 105 年 12月 1 日研擬「為依據全國區域計畫

及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辦理特

定地區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涉及後續提內政部區域計

畫委員會審查事宜」，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6 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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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就後續審查原則及方式討論有案。有關該類案件之

辦理流程如下(如圖 3-1)： 

 

圖 3-1 特定地區檢討變更流程圖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地使用編

定圖及清冊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專案小組審議 

報中央核備或核定 

函請經濟部、農委會、地政司表示意見 

核備(定) 

公告及通知 

區委會大會 

請地所依作業須知規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圖、土地使用編定圖及清冊 

工業主管機關洽請農業主管機關，確認同

意特農檢討變更為一農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條劃定公告特定地

區，辦理特農檢討變更為一農 
縣市工業主管機關 

縣市農業主管機關 

工業主管機關提供地政主管機關，特定地

區地籍、區位圖說資料及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更文件 

縣市工業主管機關 

縣市地政主管機關 

縣市地政事務所 

縣市地政主管機關 

縣市地政主管機關 

辦理查核表、

土地所有權人

意見徵詢 

縣市地政主管機關 

區委會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 

不予核備(定)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縣市地政主管機關 

內政部 

區委會專案小組(案情單純者免開)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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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概述 

(一)經濟部公告苗栗縣境內共有 3 處特定地區，本次就苗栗

縣政府 104 年 4 月 13 日府地用字第 1040072586 號函及

105 年 7 月 26 日府地用字第 1050153969 號函送「苑裡鎮

新復南段 594地號等 13筆土地」及「苑裡鎮火炎山段 701

地號等 25筆土地」等 2 案之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

農業區案件（如附件 3-1），提會討論。 

(二)範圍及面積： 

1.苑裡鎮新復南段 594 地號等 13 筆土地，面積 3.40589

公頃。（如附件 3-2） 

2.苑裡鎮火炎山段 701地號等 25筆土地，面積 2.258946

公頃。（如附件 3-3） 

(三)現行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如圖 3-2、3-3) 

1.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 

2.使用地：農牧用地、水利用地及交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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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苑裡鎮新復南段衛星影像示意圖 

 
圖 3-2苑裡鎮新復南段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特定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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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苑裡鎮新復南段使用地示意圖 

 

圖 3-3苑裡鎮火炎山段衛星影像示意圖 

農牧 
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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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苑裡鎮火炎山段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圖 3-3苑裡鎮火炎山段使用地示意圖 

特定農業區 

農牧 

水利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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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擬變更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如表 3-1) 

1.使用分區：擬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2.使用地：使用地另循程序辦理變更編定。 

四、辦理經過 

(一)依作業須知第 17 點(四)之規定，此類案件本部應會商有

關機關審核： 

1.苑裡鎮新復南段：本部營建署於 104 年 7月 20日、104

年 10月 27日及 105年 10月 5日函請相關機關提供查

核意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104 年 11 月 5日農企字

第 1040733245號函、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以 104 年 7 月

29 日經中一字第 10431339910 號書函及本部地政司以

104年 7月 28日內地司編字第 1041306474號函復有案

（如附件 3-4）。 

2.苑裡鎮火炎山段：本部營建署於 104年 8月 15日及 105

年 10 月 12 日函請相關機關提供查核意見，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以 105年 10月 20日農企字第 1050239636號

函、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以 105 年 8 月 24 日經中一字第

10531341540 號書函及本部地政司以 105 年 8 月 18 日

內地司編字第 1051305603號函復有案（如附件 3-5）。 

(二)因案件內容涉產業及農業等機關業務權責，又為釐清案

內相關疑義及強化審查效率，本部並召開本部區域計畫

委員會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予以討論釐清相關疑

義（如附件 3-6），情形如下： 

1.苑裡鎮新復南段：於 105 年 4月 18 日召開本部區域計

畫委員會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後，苗栗縣政府

以 105 年 8 月 18 日府地用字第 1050170756 號函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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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到本部（如附件 3-7）。涉及輔導方案議題，業

經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以 105 年 10 月 17 日經中一字第

10531348210號函確認符合規定；涉及農地議題，並再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105 年 10 月 21 日農企字第

1050238648號函確認符合規定（如附件 3-8）。 

2.苑裡鎮火炎山段：於 105 年 10月 7 日召開本部區域計

畫委員會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後，苗栗縣政府

以 105年 11月 23日府地用字第 1050240139號函送相

關資料到本部（如附件 3-9）。 

五、問題： 

請苗栗政府就下列各點再予補充說明： 

(一)整體性說明： 

1.環境敏感地區分布情形：依據全國區域計畫規定之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及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項目，指認相

關分布區位。 

2.農地資源分布情形：以農業主管機關 103 年農地分類

分級成果，說明農地資源分布情形，及應保留農地面

積總量（即第 1 種農業用地、第 2 種農業用地及第 4

種農業用地合計面積）、分布區位及其維護策略。 

3.城鄉發展模式及其發展優先次序： 

(1)城鄉發展結構。 

(2)主要發展區位（住商、產業等）。 

(3)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4)既有可發展地區發展情形（包含都市計畫、非都市

土地工業區及產業園區等）。 

4.整體性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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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苗栗縣整體產業發展構想：各級產業發展現況及趨

勢、發展重點產業及其發展策略。 

(2)直轄市、縣（市）整體產業空間發展構想：產業用

地供需分析、各級產業現況分布空間區位，及後續

規劃提供產業發展地區。 

(3)規劃違規工廠處理策略：就轄區內所有未登記工廠

數量及區位之調查、分類分級處理策略等提出規劃

方向。 

(4)土地使用管理措施：包含違規查處機制、產業用地

媒合機制等。 

（二）特定地區個案情形說明 

1.基本資料：案名、檢討變更範圍（鄉鎮市區、地段、

地號）、筆數、面積、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 

2.符合產業政策情形： 

(1)區內現況廠商家數、取得未登記工廠臨時登記證情

形或環保文件（並予以註明）、後續申請變更方式（採

整體規劃或個案變更）。 

(2)特定地區符合整體產業空間發展構想情形，就未能

符合者，提出得以例外許可之相關說明。 

3.符合農地政策情形： 

(1)農地分類分級情形（含特定地區及其周邊土地），周

邊土地是否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 

(2)範圍內土地是否符合「全國區域計畫」特定農業區

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條件。 

(3)特定地區土地經檢討變更後，對於宜維護農地總量

影響情形及其因應對策。 

4.符合空間發展政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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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鄰近（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是否有其他特定地區；

如有，其合併整體規劃可行性分析。 

(2)鄰近（周邊 30 公里範圍內）工業區（產業園區或都

市計畫工業區）之開闢情形，及是否可容納案內未

登記工廠。 

5.辦理過程（含民眾意見處理情形）： 

(1)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情形。 

(2)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辦理時間，是否有陳情意見

及其處理情形。 

(3)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相關會議（行政程序審查專案

小組、專案小組或大會）結論及其處理情形。 

6.其他： 

(1)是否經國土利用監測計畫發現變異點，如有變異點

者之處理情形。 

(2)苑里鎮火炎山段 701 地號等 25 筆土地（面積

2.258946 公頃）案未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6 點附件一規定

格式，繕造土地使用編定清冊部分，請苗栗縣政府

後續配合檢討修正。 

六、依據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97 年 9 月 11 日第 239 次審查會

議，討論事項第 4 案決議略以：「二、內政部受理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前揭核備（定）案，倘有認定疑義或涉及重

大政策，仍得視需要提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考

量本案係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條及行政院 102年 1月

29 日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辦理之使用分

區檢討變更案件，為審慎審視其變更內容，爰提本部區委

會討論，俾據以辦理核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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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報：請苗栗縣政府說明本次提會 2 特定地區相關基本資料，

並依本案提會討論問題逐一回應說明。 

參、討論：請苗栗縣政府說明本案計畫內容及回應上述問題，並

回答委員問題後離席。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